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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廖耿暉即廖宜清之繼承人間拍賣抵押物強

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24日臺灣桃園地方

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18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不動產之執行，民國85年10月9日強制執行法第75條

第3項固增列「建築物及其基地同屬於債務人所有者，得併

予查封、拍賣」，但該規定係為金錢債權請求權之執行而

設，乃因債務人之所有財產原為債權之總擔保，且建築物不

能與基地之使用分離而獨存，於建築物與基地同屬債務人所

有時，為避免僅就建築物或基地拍賣，影響拍賣價金，及事

後衍生所有人間複雜之法律關係，而允許建築物及其基地併

付拍賣。至於執行名義係對特定不動產為強制執行者，原則

上應以該不動產為執行範圍，此觀民法第877條、第877條之

1，僅就以土地設定抵押權後於其上營造建築物，於必要情

形時始許就該建築物併付拍賣，而非只考量提高拍賣價金及

避免衍生土地、建築物利用之複雜關係，即就同屬債務人所

有之土地及建築物，概許其併付拍賣；或因有該強制執行法

第75條第3項之規定，即不再另為併付拍賣之規定，足資說

明（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554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債

權人所持之確定判決僅准對A屋為變賣分割判決，其聲請就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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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為變賣分割拍賣，惟依民法第799條第5項規定「專有部分

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權利，不得分離而為移轉或

設定負擔。」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專有部

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

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不得與其

坐落基地之B地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且該判決屬對物之

執行名義，無強制執行法第75條第3項之併予拍賣適用，故

債權人聲請執行變賣A屋，違反前開規定，係屬不能執行，

執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債權人之強制執行聲請（本院暨所屬

法院107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7號研討結果參照）。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附表一、二所示建物與土地（下分稱

系爭建物、土地）原同屬相對人即債務人合揚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所有（下稱合揚公司），該公司於81年7月25日以系爭

建物及土地設定抵押權，為債權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土地銀行）供擔保，嗣於84年9月14日將系爭建物

及土地賣予廖宜清。又系爭土地於87年12月9日設定抵押權

予第三人蘇家豐及呂學地。依民法第867條、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得將不

動產讓與他人，但其抵押權不因此受影響；專有部分不得與

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

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然系爭建物及土地因

買賣移轉予廖宜清之後，僅餘系爭建物上存有系爭抵押權登

記，系爭土地上依法應存有之系爭抵押權登記卻不復見，故

債權人土地銀行於96年間僅就系爭建物取得原法院95年度拍

字第2779號准予拍賣抵押物之裁定（下稱系爭拍賣抵押物裁

定）。伊為抵押（債）權受讓人，得聲請強制執行系爭建

物，且依民法第876條、第877條之1規定，僅拍賣系爭建物

時，建物與土地間視為有地上權之設定，並無抵觸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伊並無對於系爭土地之強制執行

名義，執行法院執此為由駁回伊對系爭建物之執行聲請，尚

有違誤，請准繼續執行系爭建物，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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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查，抗告人執系爭拍賣抵押物裁定聲請就相對人廖耿暉

（即廖宜清之繼承人）之系爭建物為強制執行，該裁定係屬

對於物之執行名義，原則僅得就執行名義所載之特定物強制

執行；嗣桃園市桃園地政事務所函覆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

稱執行法院）以：債務人有系爭土地，依民法第799條第5項

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應與系爭建物一併移

轉。揆諸前揭說明，本件無強制執行法第75條第3項併予拍

賣之適用，執行法院不得僅就系爭建物單獨拍賣，執行法院

乃命抗告人限期補正提出其他執行名義，一併執行系爭土

地，抗告人逾期未補正，從而，抗告人聲請執行拍賣系爭建

物，違反民法第799條第5項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

之強行規定，執行法院裁定駁回抗告人對系爭建物強制執行

之聲請，原裁定並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於法核無違誤。

抗告人稱系爭建物得繼續執行，拍賣後可依民法第876條規

定對土地有法定地上權等語。惟民法第876條規定：「設定

抵押權時，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築物，同屬於一人所有，而

僅以土地或僅以建築物為抵押者，於抵押物拍賣時，視為已

有地上權之設定，其地租、期間及範圍由當事人協議定之。

不能協議者，得聲請法院以判決定之。設定抵押權時，土地

及其土地上之建築物，同屬於一人所有，而以土地及建築物

為抵押者，如經拍賣，其土地與建築物之拍定人各異時，適

用前項之規定」，而原始設定義務人合揚公司係以桃園市○

○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及包含系爭建物等其他

之建物設定抵押權，與前開第1項規定並不相同；又抗告人

僅聲請拍賣系爭建物，與前開第2項規定於土地及建築物拍

賣後拍定人相異之情形不同，則系爭建物執行拍賣得否依前

開規定有法定地上權，並非無疑。抗告人主張本件得適用民

法第876條規定，故可僅拍賣系爭建物云云，尚非可採。抗

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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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邱蓮華

　　　　　　　　　　　　　　法　官　林于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王靜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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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廖耿暉即廖宜清之繼承人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24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18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不動產之執行，民國85年10月9日強制執行法第75條第3項固增列「建築物及其基地同屬於債務人所有者，得併予查封、拍賣」，但該規定係為金錢債權請求權之執行而設，乃因債務人之所有財產原為債權之總擔保，且建築物不能與基地之使用分離而獨存，於建築物與基地同屬債務人所有時，為避免僅就建築物或基地拍賣，影響拍賣價金，及事後衍生所有人間複雜之法律關係，而允許建築物及其基地併付拍賣。至於執行名義係對特定不動產為強制執行者，原則上應以該不動產為執行範圍，此觀民法第877條、第877條之1，僅就以土地設定抵押權後於其上營造建築物，於必要情形時始許就該建築物併付拍賣，而非只考量提高拍賣價金及避免衍生土地、建築物利用之複雜關係，即就同屬債務人所有之土地及建築物，概許其併付拍賣；或因有該強制執行法第75條第3項之規定，即不再另為併付拍賣之規定，足資說明（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554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債權人所持之確定判決僅准對A屋為變賣分割判決，其聲請就A屋為變賣分割拍賣，惟依民法第799條第5項規定「專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權利，不得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不得與其坐落基地之B地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且該判決屬對物之執行名義，無強制執行法第75條第3項之併予拍賣適用，故債權人聲請執行變賣A屋，違反前開規定，係屬不能執行，執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債權人之強制執行聲請（本院暨所屬法院107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7號研討結果參照）。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附表一、二所示建物與土地（下分稱系爭建物、土地）原同屬相對人即債務人合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下稱合揚公司），該公司於81年7月25日以系爭建物及土地設定抵押權，為債權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土地銀行）供擔保，嗣於84年9月14日將系爭建物及土地賣予廖宜清。又系爭土地於87年12月9日設定抵押權予第三人蘇家豐及呂學地。依民法第867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得將不動產讓與他人，但其抵押權不因此受影響；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然系爭建物及土地因買賣移轉予廖宜清之後，僅餘系爭建物上存有系爭抵押權登記，系爭土地上依法應存有之系爭抵押權登記卻不復見，故債權人土地銀行於96年間僅就系爭建物取得原法院95年度拍字第2779號准予拍賣抵押物之裁定（下稱系爭拍賣抵押物裁定）。伊為抵押（債）權受讓人，得聲請強制執行系爭建物，且依民法第876條、第877條之1規定，僅拍賣系爭建物時，建物與土地間視為有地上權之設定，並無抵觸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伊並無對於系爭土地之強制執行名義，執行法院執此為由駁回伊對系爭建物之執行聲請，尚有違誤，請准繼續執行系爭建物，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經查，抗告人執系爭拍賣抵押物裁定聲請就相對人廖耿暉（即廖宜清之繼承人）之系爭建物為強制執行，該裁定係屬對於物之執行名義，原則僅得就執行名義所載之特定物強制執行；嗣桃園市桃園地政事務所函覆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債務人有系爭土地，依民法第799條第5項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應與系爭建物一併移轉。揆諸前揭說明，本件無強制執行法第75條第3項併予拍賣之適用，執行法院不得僅就系爭建物單獨拍賣，執行法院乃命抗告人限期補正提出其他執行名義，一併執行系爭土地，抗告人逾期未補正，從而，抗告人聲請執行拍賣系爭建物，違反民法第799條第5項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之強行規定，執行法院裁定駁回抗告人對系爭建物強制執行之聲請，原裁定並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於法核無違誤。抗告人稱系爭建物得繼續執行，拍賣後可依民法第876條規定對土地有法定地上權等語。惟民法第876條規定：「設定抵押權時，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築物，同屬於一人所有，而僅以土地或僅以建築物為抵押者，於抵押物拍賣時，視為已有地上權之設定，其地租、期間及範圍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得聲請法院以判決定之。設定抵押權時，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築物，同屬於一人所有，而以土地及建築物為抵押者，如經拍賣，其土地與建築物之拍定人各異時，適用前項之規定」，而原始設定義務人合揚公司係以桃園市○○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及包含系爭建物等其他之建物設定抵押權，與前開第1項規定並不相同；又抗告人僅聲請拍賣系爭建物，與前開第2項規定於土地及建築物拍賣後拍定人相異之情形不同，則系爭建物執行拍賣得否依前開規定有法定地上權，並非無疑。抗告人主張本件得適用民法第876條規定，故可僅拍賣系爭建物云云，尚非可採。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邱蓮華
　　　　　　　　　　　　　　法　官　林于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王靜怡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715號

抗  告  人  阿薩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家源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廖耿暉即廖宜清之繼承人間拍賣抵押物強

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24日臺灣桃園地方

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18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不動產之執行，民國85年10月9日強制執行法第75條

    第3項固增列「建築物及其基地同屬於債務人所有者，得併

    予查封、拍賣」，但該規定係為金錢債權請求權之執行而設

    ，乃因債務人之所有財產原為債權之總擔保，且建築物不能

    與基地之使用分離而獨存，於建築物與基地同屬債務人所有

    時，為避免僅就建築物或基地拍賣，影響拍賣價金，及事後

    衍生所有人間複雜之法律關係，而允許建築物及其基地併付

    拍賣。至於執行名義係對特定不動產為強制執行者，原則上

    應以該不動產為執行範圍，此觀民法第877條、第877條之1

    ，僅就以土地設定抵押權後於其上營造建築物，於必要情形

    時始許就該建築物併付拍賣，而非只考量提高拍賣價金及避

    免衍生土地、建築物利用之複雜關係，即就同屬債務人所有

    之土地及建築物，概許其併付拍賣；或因有該強制執行法第

    75條第3項之規定，即不再另為併付拍賣之規定，足資說明

    （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554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債權

    人所持之確定判決僅准對A屋為變賣分割判決，其聲請就A屋

    為變賣分割拍賣，惟依民法第799條第5項規定「專有部分與

    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權利，不得分離而為移轉或設

    定負擔。」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專有部分

    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或

    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不得與其坐

    落基地之B地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且該判決屬對物之執

    行名義，無強制執行法第75條第3項之併予拍賣適用，故債

    權人聲請執行變賣A屋，違反前開規定，係屬不能執行，執

    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債權人之強制執行聲請（本院暨所屬法

    院107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7號研討結果參照）。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附表一、二所示建物與土地（下分稱

    系爭建物、土地）原同屬相對人即債務人合揚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所有（下稱合揚公司），該公司於81年7月25日以系爭

    建物及土地設定抵押權，為債權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土地銀行）供擔保，嗣於84年9月14日將系爭建物

    及土地賣予廖宜清。又系爭土地於87年12月9日設定抵押權

    予第三人蘇家豐及呂學地。依民法第867條、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得將不

    動產讓與他人，但其抵押權不因此受影響；專有部分不得與

    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

    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然系爭建物及土地因

    買賣移轉予廖宜清之後，僅餘系爭建物上存有系爭抵押權登

    記，系爭土地上依法應存有之系爭抵押權登記卻不復見，故

    債權人土地銀行於96年間僅就系爭建物取得原法院95年度拍

    字第2779號准予拍賣抵押物之裁定（下稱系爭拍賣抵押物裁

    定）。伊為抵押（債）權受讓人，得聲請強制執行系爭建物

    ，且依民法第876條、第877條之1規定，僅拍賣系爭建物時

    ，建物與土地間視為有地上權之設定，並無抵觸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伊並無對於系爭土地之強制執行名

    義，執行法院執此為由駁回伊對系爭建物之執行聲請，尚有

    違誤，請准繼續執行系爭建物，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經查，抗告人執系爭拍賣抵押物裁定聲請就相對人廖耿暉（

    即廖宜清之繼承人）之系爭建物為強制執行，該裁定係屬對

    於物之執行名義，原則僅得就執行名義所載之特定物強制執

    行；嗣桃園市桃園地政事務所函覆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

    執行法院）以：債務人有系爭土地，依民法第799條第5項及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應與系爭建物一併移轉

    。揆諸前揭說明，本件無強制執行法第75條第3項併予拍賣

    之適用，執行法院不得僅就系爭建物單獨拍賣，執行法院乃

    命抗告人限期補正提出其他執行名義，一併執行系爭土地，

    抗告人逾期未補正，從而，抗告人聲請執行拍賣系爭建物，

    違反民法第799條第5項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之強

    行規定，執行法院裁定駁回抗告人對系爭建物強制執行之聲

    請，原裁定並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於法核無違誤。抗告

    人稱系爭建物得繼續執行，拍賣後可依民法第876條規定對

    土地有法定地上權等語。惟民法第876條規定：「設定抵押

    權時，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築物，同屬於一人所有，而僅以

    土地或僅以建築物為抵押者，於抵押物拍賣時，視為已有地

    上權之設定，其地租、期間及範圍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

    協議者，得聲請法院以判決定之。設定抵押權時，土地及其

    土地上之建築物，同屬於一人所有，而以土地及建築物為抵

    押者，如經拍賣，其土地與建築物之拍定人各異時，適用前

    項之規定」，而原始設定義務人合揚公司係以桃園市○○段00

    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及包含系爭建物等其他之建物

    設定抵押權，與前開第1項規定並不相同；又抗告人僅聲請

    拍賣系爭建物，與前開第2項規定於土地及建築物拍賣後拍

    定人相異之情形不同，則系爭建物執行拍賣得否依前開規定

    有法定地上權，並非無疑。抗告人主張本件得適用民法第87

    6條規定，故可僅拍賣系爭建物云云，尚非可採。抗告意旨

    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邱蓮華

　　　　　　　　　　　　　　法　官　林于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王靜怡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715號

抗  告  人  阿薩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家源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廖耿暉即廖宜清之繼承人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24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18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不動產之執行，民國85年10月9日強制執行法第75條第3項固增列「建築物及其基地同屬於債務人所有者，得併予查封、拍賣」，但該規定係為金錢債權請求權之執行而設，乃因債務人之所有財產原為債權之總擔保，且建築物不能與基地之使用分離而獨存，於建築物與基地同屬債務人所有時，為避免僅就建築物或基地拍賣，影響拍賣價金，及事後衍生所有人間複雜之法律關係，而允許建築物及其基地併付拍賣。至於執行名義係對特定不動產為強制執行者，原則上應以該不動產為執行範圍，此觀民法第877條、第877條之1，僅就以土地設定抵押權後於其上營造建築物，於必要情形時始許就該建築物併付拍賣，而非只考量提高拍賣價金及避免衍生土地、建築物利用之複雜關係，即就同屬債務人所有之土地及建築物，概許其併付拍賣；或因有該強制執行法第75條第3項之規定，即不再另為併付拍賣之規定，足資說明（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554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債權人所持之確定判決僅准對A屋為變賣分割判決，其聲請就A屋為變賣分割拍賣，惟依民法第799條第5項規定「專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權利，不得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不得與其坐落基地之B地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且該判決屬對物之執行名義，無強制執行法第75條第3項之併予拍賣適用，故債權人聲請執行變賣A屋，違反前開規定，係屬不能執行，執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債權人之強制執行聲請（本院暨所屬法院107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7號研討結果參照）。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附表一、二所示建物與土地（下分稱系爭建物、土地）原同屬相對人即債務人合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下稱合揚公司），該公司於81年7月25日以系爭建物及土地設定抵押權，為債權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土地銀行）供擔保，嗣於84年9月14日將系爭建物及土地賣予廖宜清。又系爭土地於87年12月9日設定抵押權予第三人蘇家豐及呂學地。依民法第867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得將不動產讓與他人，但其抵押權不因此受影響；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然系爭建物及土地因買賣移轉予廖宜清之後，僅餘系爭建物上存有系爭抵押權登記，系爭土地上依法應存有之系爭抵押權登記卻不復見，故債權人土地銀行於96年間僅就系爭建物取得原法院95年度拍字第2779號准予拍賣抵押物之裁定（下稱系爭拍賣抵押物裁定）。伊為抵押（債）權受讓人，得聲請強制執行系爭建物，且依民法第876條、第877條之1規定，僅拍賣系爭建物時，建物與土地間視為有地上權之設定，並無抵觸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伊並無對於系爭土地之強制執行名義，執行法院執此為由駁回伊對系爭建物之執行聲請，尚有違誤，請准繼續執行系爭建物，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經查，抗告人執系爭拍賣抵押物裁定聲請就相對人廖耿暉（即廖宜清之繼承人）之系爭建物為強制執行，該裁定係屬對於物之執行名義，原則僅得就執行名義所載之特定物強制執行；嗣桃園市桃園地政事務所函覆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債務人有系爭土地，依民法第799條第5項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應與系爭建物一併移轉。揆諸前揭說明，本件無強制執行法第75條第3項併予拍賣之適用，執行法院不得僅就系爭建物單獨拍賣，執行法院乃命抗告人限期補正提出其他執行名義，一併執行系爭土地，抗告人逾期未補正，從而，抗告人聲請執行拍賣系爭建物，違反民法第799條第5項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之強行規定，執行法院裁定駁回抗告人對系爭建物強制執行之聲請，原裁定並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於法核無違誤。抗告人稱系爭建物得繼續執行，拍賣後可依民法第876條規定對土地有法定地上權等語。惟民法第876條規定：「設定抵押權時，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築物，同屬於一人所有，而僅以土地或僅以建築物為抵押者，於抵押物拍賣時，視為已有地上權之設定，其地租、期間及範圍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得聲請法院以判決定之。設定抵押權時，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築物，同屬於一人所有，而以土地及建築物為抵押者，如經拍賣，其土地與建築物之拍定人各異時，適用前項之規定」，而原始設定義務人合揚公司係以桃園市○○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及包含系爭建物等其他之建物設定抵押權，與前開第1項規定並不相同；又抗告人僅聲請拍賣系爭建物，與前開第2項規定於土地及建築物拍賣後拍定人相異之情形不同，則系爭建物執行拍賣得否依前開規定有法定地上權，並非無疑。抗告人主張本件得適用民法第876條規定，故可僅拍賣系爭建物云云，尚非可採。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邱蓮華

　　　　　　　　　　　　　　法　官　林于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王靜怡



